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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包容审慎监管“四张清单”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和优化营商

环境工作部署，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，激

发教育活力，根据《濮阳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、中

共濮阳市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行“四张清单”

制度完善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濮法政办〔2022〕

23 号），现将《濮阳市教育局包容审慎监管“四张清单”》予

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.濮阳市教育局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2.濮阳市教育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3.濮阳市教育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4.濮阳市教育局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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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濮阳市教育局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情形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

1
学校违反国家规定收取费

用等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》第五十六

条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的 说服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

2

对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以不

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

作弊行为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法》第七十九条第

五项

1.不满 14 周岁的人实施违法行为

的；2.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

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施违法行为

的；3.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
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

3

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

法颁发学位证书、学历证书

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

育法》第八十二条第

一款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的 说服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

4

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向

学生推销或者变相推销商

品、服务等方式谋取利益的

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

务教育法》第五十六

条第二款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的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

5

幼儿园园舍、设施不符合国

家卫生标准、安全标准，妨

害幼儿身体健康或者威胁

幼儿生命安全的处罚
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七条第（二）

项

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

成危害后果的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导、行政约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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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濮阳市教育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从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

1

学校或者其

他教育机构

违反国家有

关规定招生

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法》第七十六

条

1.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2.受他人胁迫有违法

行为的；3.配合行政处罚机

关查出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

的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

见》第三条；《河南省教育

行政裁量基准》（2021 年版）

警告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

导、行政约谈

2

对擅自举办

学校或其它

教育机构的

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教育法》第七十五

条

1.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

的人有违法行为的；2.主动

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

3.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

的；4.配合行政处罚机关查

出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条、

三十二条；《河南省人民政

府关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

的若干意见》第三条；《河

南省教育行政裁量基准》

（2021 年版）

警告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

导、行政约谈

3

学校违反国

家规定收取

费用等的处

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义务教育法》第五

十六条

1.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2.受他人胁迫有违法

行为的；3.配合行政处罚机

关查出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

的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；

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规范

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若干意

见》第三条；《河南省教育

行政裁量基准》（2021 年版）

警告
说服教育、行政指

导、行政约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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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濮阳市教育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

序
号

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情形 减轻处罚依据 裁量幅度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

1
对违反师德

师风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教育

法》第二章

第八条

1.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2.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

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3.配合

行政处罚机关查出违法行为

有立功表现的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

条；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

若干意见》第三条

警告、书面深刻

检讨，取消当年

评优评先资格

说服教育、行政

指导、行政约谈

2

对使用假教

师资格证书

的处罚

《<教师资

格条例>实

施办法》第

二十七条

1.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的；2.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

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；3.配合

行政处罚机关查出违法行为

有立功表现的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

条；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

于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

若干意见》第三条

5年内不得认

定教师资格证，

教育行政部门

没收假教师资

格证

说服教育、行政

指导、行政约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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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濮阳市教育局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事项清单

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适用情形 不予实施行政强制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备注

1 无


